温州市建筑业企业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承 诺 书

温州市建筑市场管理总站:             

为更好贯彻国家、省、市有关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落实工资支付相关规定，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十部门关于印发<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21〕53号）和《关于进一步完善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领域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通知》要求，我行愿意参与开展温州市建筑业企业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以下简称：专户）业务，并郑重承诺保证履行：

一、自觉遵守国家和省、市劳动保障和建筑市场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自觉服从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二、严格按照《人民币银行结算账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5号）的要求，规范开立和使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三、确保在我行开设并在温州市建筑市场管理总站网站公布的专户资金往来情况与温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智慧住建”平台实现数据互通,并保证数据真实有效。

四、我行在为建筑业企业办理专用账户承诺遵守以下规定：

1、为建筑业企业开设专户时，专户户名必须以“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为后缀，以企业为单位开设的专户要做到以项目为单位进行资金分类管理，账户资金只做农民工工资发放使用，除垫付或误操作转入的资金可原路返还外，不支持建筑业企业以任何方式挪用账户中资金。

2、我行对在我行开设的专户跨行跨地区转账均不收取手续费。

3、我行有责任为企业按项目每月出具专户银行流水，流水应标注专户名、账号及支出明细，并确保专户账号与在贵站备案账号一致。

4、我行已规范专户开设及监管工作，与开户单位认真核实账户性质，在业务系统中对专户进行特殊标识，并在相关网络查控平台、电子化专线信息传输系统等作出整体限制查封、冻结或者划拨设置，妥善处理查封、冻结或者划拨等事项，保障专户资金安全。

5、专户被法院查封、冻结或者划拨时，在12小时内向贵站和人力社保部门书面报告。

五、承诺在办理专户业务期间中不出现下列任一种情况：

（1）人为增加手续费等其他不合理收费或捆绑其他服务,增加建筑业企业负担。

（2）强制农民工必须开立本行账户。 

（3）未按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管理专户。

（4）不再具备办理专户相关事宜的必要条件。

六、我行愿意接受贵站对我行的专户办理及使用情况的监督，若我行有违约或违规操作，愿意接受贵站暂停或终止我方办理专户资格，并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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